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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產負債資訊 
(一)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及九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     產 
九十五 年九月三十

日 

九十四 年 九月三十日變動百

分 比
負債及股東權益 

九十五 年 九月三十日 九十四 年 九月三十日變動百

分 比

代 碼 會 計 科 目 金 額 金 額 ％ 代 碼 會 計 科 目 金 額 金 額 ％

110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9,751,063 $6,800,913 43 21000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 $56,316,295  $46,142,619 22 

11500 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 50,638,312 48,901,501 4 22000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

之金融負債 

3,078,942 1,269,835 142

12000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

融資產-淨額 

28,937,682 14,234,036 103 2250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6,853,864 8,834,637 (22)

1250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4,288,704 5,390,327 (20) 23000 應付帳款、 應付利息及

其他應付款項 

22,021,371 12,406,976 77 

13000 應收帳款、應收利息及其他

應收款 - 淨額 

36,995,795 22,893,089 62 23500 存款及匯款 426,537,611 352,604,283 21 

13500 貼現及放款－淨額 308,088,524 289,747,427 6 24000 應付金融債券 36,010,888 32,800,000 10 

1400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24,476,391 77,207,890 61 25500 其他金融負債 449,687 121,250 271

145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 

資產 

985,264 2,161,213 (54) 29665

29697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負債 

816,163 

    396,627 

594,904

   965,662

37 

(59)

15000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8,533,085 8,842,842 (4) 20000   負債合計 552,481,448 455,740,166  

15500 其他金融資產-淨額 2,699,857 631,332      

18500 固定資產淨額 4,781,662 4,965,031      

19500 其他資產 1,576,636 1,766,472 (11) 31000 股  本 19,728,068 19,728,068 - 

    31500 資本公積 118,404 120,257  

    32000 保留盈餘   

    32001  法定盈餘公積 6,280,113 5,782,921 9 

    32003  特別盈餘公積 282,977 282,977 - 

    32011  未分配盈餘 2,860,514 2,077,726 38 

    32521 累積換算調整數   44,583   95,568 (53)

    32523 金融商品未實現損益 (43,132) - - 

    32599 其他股東權益調整項目        -  (285,610) 100

    30000   股東權益合計 29,271,527 27,801,907  

        

10000 資 產 總 計 $581,752,975 $483,542,073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581,752,975 $483,542,073  

董事長： 盧正昕                            經理人： 陳柏蒼                 會計主管：包淑君 

註：（一）客戶尚未動用之放款承諾為1,929,689千元。 

（二）各款保證款項為7,332,15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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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九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活期性存款 138,069,280 132,084,171

活期性存款比率 32.44 37.50

定期性存款 287,589,540 220,111,102

定期性存款比率 67.56 62.50

外匯存款 101,072,132 80,498,967

外匯存款比率 23.74 22.86

註：一、活期性存款比率＝活期性存款÷全行存款總餘額；定期性存款比率＝定期性
存款÷全行存款總餘額；外匯存款比率＝外匯存款÷存款總餘額。 

二、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三、各項存款不含郵政儲金轉存款。 

 

 

(三)中小企業放款及消費者貸款之餘額及占放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九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中小企業放款 26,325,055 29,834,600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8.49 10.24

消費者貸款 213,528,823 191,745,791

消費者貸款比率 68.83 65.82

註：一、中小企業放款比率＝中小企業放款÷放款總餘額；消費者貸款比率＝消費者

貸款÷放款總餘額。 
二、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予以界定之企業。 
三、消費者貸款包括購置住宅貸款、房屋修繕貸款、購置汽車貸款、機關團體職

工福利貸款及其他個人消費貸款（不含信用卡循環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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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損  益  表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及九十四年一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九十五年度 九十四年度 變動百分比
代 碼 項 目 

小 計 合 計 小 計 合 計 ％ 

41000 利息收入   $  16,129,565   $ 11,852,240  36 
51000 減：利息費用 10,704,939 7,028,532  52 
 利息淨收益 5,424,626 4,823,708   
  

利息以外淨收益 
  

 
 

49100   手續費淨收益 1,287,225 1,345,299  (4) 

49200 
 
49300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及負債(損)益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已實現損益 

260,931

12,261

(767,631)

-

 134 
 
- 

49400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之已實現利益 - 1,469  (100) 
4950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利益 673,561 403,009  67 
49600   兌換(損)益-淨額 182,624 1,520,704  (88) 
58089   其他各項提存 (39,752)  -  - 

864 48005 
49800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利益 
  其他非利息淨(損)益 

34,948
117,556

3,625
128,118

 
(8) 

 淨收益 7,953,980 7,458,301  
51500 放帳呆帳費用 840,248 480,107  
 營業費用 4,009,199 3,963,197  
58500   用人費用 2,333,517 2,272,956  3 
59000   折舊及攤銷費用 348,785 348,881  - 
59500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用 1,326,897 1,341,360  (1) 
61001 稅前利益 3,104,533 3,014,997  
61003 所得稅費用 493,086 477,413 3 
61000 列計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前淨利(淨

額) 
 2,611,447 2,537,584 

 
63500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稅後淨額）   249,067         - - 

69000 $2,860,514 $2,537,584  
 

純益 
   

 普通股每股盈餘：       
   列計會計原則變動累積影響數前純益 $1.32 $1.22  
   會計原則變動之累積影響數 0.13     -  
   屬於普通股股東之純益  $1.45 $1.22  

董事長：盧正昕 經理人：陳柏蒼              會計主管: 包淑君 
 
 
註：普通股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5

三、資本適足性 
 單位：新臺幣千元，％ 

 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九十四年六月三十日 

資本適足率 12.78% 11.63% 

第一類資本 28,302,871 28,266,143 

第二類資本 9,534,685 8,227,118 

第三類資本 0 0 

資本減除項目 274,887 3,625,860 

自有資本淨額 37,562,670 32,867,401 

風險性資產總額  293,844,100 282,579,747 

負債占淨值比率 1,756.22 1,639.33 

註：一、資本適足率＝自有資本淨額÷風險性資產總額，該項比率係依銀行法第四十 

四條及「銀行資本適足性管理辦法」所計算之比率，於每年六月底及十二月
底各計算一次。 

二、銀行如有尚未攤銷完畢之出售不良債權損失者，應補充揭露各期未攤銷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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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產品質 
      單位：新臺幣千元，％ 

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九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項目＼年月 
金  額 

各類逾期放款

占放款之比率
金  額 

各類逾期放款

占放款之比率

甲類逾期放款 $3,665,925 1.18 $2,759,283 0.95

乙類逾期放款 445,144 0.14 200,049 0.07

逾期放款總額 4,111,069 1.33 2,959,332 1.02

帳列放款損失準備   1,963,705 - 1,393,197 -

呆帳轉銷金額   496,219 - 260,538 -

註：一、逾期放款係依「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規定
之列報逾期放款金額。 

二、甲類逾期放款及乙類逾期放款之定義應依 94 年 4 月 19 日銀局（一）字第 0941000251
號函之規定填列。 

三、逾放比率＝逾期放款÷放款總額。 
四、呆帳轉銷金額＝當年 1 月 1 日起至揭露當季季底之累積呆帳轉銷金額。 
五、各期「經債務協商且依約履行之免列報逾期放款」總餘額為$498 仟元。 

  各期「經債務協商且依約履行之免列報逾期應收帳款」總餘額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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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資訊 

(一) 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九十四年九月三十日

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 4,972,975 4,053,194 

利害關係人授信比率 1.39 1.2 

股票質押授信比率 0.13 0.12 

行業別 比率 行業別 比率 

私人 79.56% 私人 76.76%

製造業 9.07% 製造業 9.58%

特定行業授信集中度（該等

行業授信金額占總授信金額

比率之前三者） 

批發及零售業 3.58% 批發及零售業 4.64%

註：一、授信總額包括放款、貼現、應收承兌票款、應收保證款項及已預支價金之應
收承購帳款。 

二、利害關係人授信比率＝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授信總額。 
三、股票質押授信比率＝承作以股票為擔保品之授信金額÷授信總額。 
四、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係銀行法所定義之對利害關係人授信金額。 
五、授信行業集中情形請依填報主管機關「放款對象別及用途別分析表」行業別

揭露公營及民營合計之農林漁牧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電燃氣
業、營造業、批發零售餐飲業、運輸倉儲通信業、金融保險不動產業、工商
社會個人服務業及其他占總放款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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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投資事業概況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外幣千元，％  

轉投資事業名稱 投資成本 持股比率 

SinoPac Bancorp   USD 112,306     100.00 
建華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999,940    99.7683 
建華財務有限公司（香港）   HKD 229,998    99.9991 
建華金財務顧問（股）公司           1,940       97.00 
註：一、轉投資事業係指持股比率達百分之五以上者，如無應列內容，得於本

項轉投資事業概況之後加註「無」或「略」。 
二、本表外國銀行在台分行不適用。 
 

(三 )放款、催收款及投資損失準備提列政策：  

   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  

    本銀行係就貼現及放款、應收帳款、應收利息、其他應收款及其

他金融資產，暨各項保證餘額，分別就特定債權無法收回之風險及全

體債權組合之潛在風險評估可能損失，提列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 

  特定債權無法收回之風險，係就授信戶之財務狀況及本息償付是

否有延滯情形等，並評估擔保品價值，參照「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

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之規定，本銀行按授信戶之財

務狀況及本息償付是否有延滯情形等，並就特定債權之擔保品由本銀

行內部自行評估其價值後，評估授信資產之可收回性，並依規定比率

提存。  

  上述財政部規定，收回無望之授信資產，全額提列損失；收回有

困難之部分，至少依餘額之百分之五十提列損失。並自九十四年七月

起修正為應予注意、可望收回、收回困難及收回無望之不良授信資產，

分別以債權餘額之百分之二、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及餘額全部之合

計，為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之最低提列標準。惟此項修正對本銀

行財務報表尚無重大影響。  

  本銀行對呆帳之沖銷，係就催收款項及逾期放款評估其收回可能性及

擔保品價值，對確定無法收回之債權，經提報董事會核准後予以沖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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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已沖銷之呆帳，列為備抵呆帳之轉回。   

  投資損失準備  

1.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若有減損之客觀證據，則認列減損損失。若後續期間減損金額減

少，備供出售權益商品之減損減少金額認列為股東權益調整項目；

備供出售債務商品之減損減少金額若明顯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件

有關，則予以迴轉並認列為當期損益。  

2.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若有減損之客觀證據，則認列減損損失。若續後期間減損金額減

少，且明顯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件有關，則予以迴轉並認列為當

期損益，惟該迴轉不得使帳面金額大於未認列減損情況下之攤銷後

成本。  

3. 其他金融資產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係無法可靠衡量公平價值之權益商品投

資，包括未上市（櫃）公司股票及興櫃股票等，以原始認列之成本

衡量。若有減損之客觀證據，則認列減損損失，此減損金額不予迴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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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殊記載事項 

單位：新臺幣千元 

 案 由 及 金 額

最近一年度負責人或職員因業務上

違反法令經檢察官起訴者 無 

最近一年度違反法令經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經處以罰鍰者 無 

最近一年度缺失經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嚴予糾正者 

1.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

檢查認定敦北分行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

務，有配合借戶虛增銀行存款，以美化借

戶財務報表，且對會計師函證有未充分揭

露借戶存款受有限制等情形，於九十四年

七月十三日以金管檢二字第 09301520243
號函對本行嚴予糾正，復於九十四年十二

月 二 十 三 日 以 金 管 銀 （ 六 ） 字 第

09480115210 號函再度就上開情事，給予

本行「限制九十五年一月至六月期間內辦

理之應收帳款承購業務，除既有客戶於原

有核給額度內得繼續承作外，不得再增加

新客戶。」之處分。本行就限制業務處分，

已提起行政訴訟；並已責令業務單位應確

實依據金管會九十四年七月十九日金管銀

（五）字第 0945000494 號令訂定之「銀行

辦理應收帳款承購業務規範」及本行「承

作應收帳款業務控管機制」辦理，就會計

師函證部分應依本行「函證標準作業程序」

予以揭露。 
2.金管會 94 年度對香港建華財務有限公司之

業務檢查意見，對於該公司董事酬勞分配

與績效獎金僅由董事長核定，未正式提母

公司董事會核決，核有欠當，以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30 日 金 管 銀 ( 六 ) 字 第

09500185250 號應嚴予糾正。爾後將依修

正後章則提母公司金控董事會，同意後交

該公司董事會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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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度因人員舞弊、重大偶發案

件或未切實依「金融機構安全維護注

意要點」之規定致發生安全事故，其

年度個別或合計損失逾五千萬元者 

無 

其  他 

訟爭事實：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

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心）以博達

公司提供其於建華銀行松山分行美金

一千萬元存款以限制運用方式，供作

ADDIE 公司向建華租賃之融資借款債

務乙案，認為建華銀行及建華租賃公司

應與博達公司等被告負連帶賠償責

任，而向台灣士林地方法院追加起訴。

標的金額：約新台幣四十四億七千萬元。

開始訴訟期間：九十四年八月一日第一次

開庭。 
主要當事人：投保中心、博達公司、葉素

菲等人、建華銀行及建華租賃。 
處理情形：已委請律師處理，目前第一審

審理中。 
 
訟爭事實：投保中心認為建華銀行敦北分行

承作客戶宏達科技公司應收帳款承受業

務，配合該公司將實質上為融資借款交

易，記載為讓售應收帳款以美化財務數

據，使該公司自 91 年第 3 季起之財務報表

有隱匿不實情事，而使證券投資人誤信該

公司財務業務狀況健全，買入該公司有價

證券致受有損害，應與該公司及其負責

人、相關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而向台灣

台北地方法院起訴。 
標的金額：約新台幣四億五千萬元。 
開始訴訟期間：投保中心於 95 年 4 月 21 日

提起訴訟。 
主要當事人：投保中心、宏達科技公司、蘇

名宇等人、建華銀行。 
處理情形：已委請律師進行訴訟答辯，目前

第一審審理中。 
註：最近一年度係指自揭露當季往前推算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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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獲利能力 

    (一)資產/淨值報酬率、純益率 

單位：% 
  九十五年前三季 九十四年前三季 

稅前 0.60 0.63 
資產報酬率

稅後 0.52 0.53 

稅前        11.73 10.76 
淨值報酬率

稅後 10.06 9.06 

純益率 35.96 34.02 

註：一、資產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平均資產。 
二、淨值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平均淨值。 
三、純益率＝稅後損益÷淨收益。 
四、稅前（後）損益係指當年一月累計至該季損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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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資訊 

單位：新臺幣千元，% 

  九十五年前三季 九十四年前三季 
  平 均 值 平均利率％ 平 均 值  平均利率％

資  產       
存放銀行同業    $ 5,173,548 4.64 $  4,998,839  2.79 
拆放銀行同業  40,459,283 3.44 36,672,725  2.18 
存放央行  8,704,071 1.50 7,460,345  1.50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 
 28,755,197 2.40 -  -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85,444,241 1.64 -  - 
買入票券及證券  - - 81,148,648  1.53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10,833,580 1.44 17,909,358  1.20 
貼現及放款  298,685,596 3.72 275,894,515  3.34 
應收帳款承購  9,963,973 5.35 11,992,827  4.17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1,457,508 3.68 -  - 

 6.36 
-      

其他金融資產 
其他長期投資 

 1,328,014
-

 

- 
1,085,411 

 

- 
2.91 

      
  
      
負  債      
銀行同業存款  3,784,284 2.16 83,006  4.58 
銀行同業拆款  25,592,626 3.85 32,475,627  2.49 
活期存款  53,489,576 1.87 61,726,671  1.04 
活期儲蓄存款  79,225,914 0.48 73,175,807  0.48 
定期存款  164,067,109 2.58 136,049,430  1.49 
定期儲蓄存款  78,230,285 1.96 68,914,385  1.58 
可轉讓定期存單  21,654,903 1.51 29,848,553  1.22 
金融債券  35,832,801 1.30 32,800,000  1.94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

之金融負債 

 9,661,964

472,796

2.53 
 

2.36 

16,662,874 
 

- 

 1.26 
 
- 

 
註：一、平均值係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日平均值計算。 

二、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應按會計科目或性質別分項予以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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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流動性：資產及負債之到期分析 
 
 
        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合計 

1 至 30 天 31 天至 90 天 91 天至 180 天 181 天至 1 年 超過 1 年 

主要到期

資金流入 
$536,598,978 $132,525,277 $48,625,437 $ 53,644,148 $ 58,570,238 $243,233,878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538,080,486 117,250,494 92,898,520 105,551,668 114,709,716 107,670,088 

期距缺口 (1,481,508) 15,274,783 (44,273,083) (51,907,520) (56,139,478) 135,563,790 

註：本表僅含總行及國內分支機構新臺幣部分（不含外幣）之金額。 
 
 

美金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單位：美金千元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合計 

1 至 30 天 31 天至 90 天 91 天至 180 天 181 天至 1 年 超過 1 年 

主要到期

資金流入 
$7,598,204 $2,419,607 $1,883,705 $1,754,822 $1,401,707 $138,363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7,666,957 3,112,642 1,698,388 1,174,457 1,246,975 434,495 

期距缺口 (68,753) (693,035) 185,317 580,365 154,732 (296,132) 

註：一、本表係填報總行、國內分支機構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合計美金之金額，除非另有

說明，請依帳面金額填報，未列帳部分不須填報（如計畫發行可轉讓定存單、債

券或股票等）。 
二、如海外資產占全行資產總額百分之十以上者，應另提供補充性揭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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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海外分行) 
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單位：美金千元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合計 

1 至 30 天 31 天至 90 天 91 天至 180 天 181 天至 1 年 超過 1 年 

主要到期

資金流入 
$2,958,868 $1,116,341 $648,559 $335,507 $760,924 $97,537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2,965,907 1,207,039 733,868 387,231 619,856 17,913 

期距缺口 (7,039) (90,698) (85,309) (51,724) 141,068 79,624 

 
 
 
八、市場風險敏感性 

(一)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新臺幣）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 至 90 天

（含） 
91 至 180 天

（含） 
181 天至 1
年（含）

超過 1 年 合計 

利率敏感性資產 $328,500,283 $39,025,857 $36,063,070 $14,156,210 $417,745,420

利率敏感性負債 173,252,555 141,269,031 42,134,416 16,601,508 373,257,510

利率敏感性缺口 155,247,728 (102,243,174) (6,071,346) (2,445,298) 44,487,910

淨值 28,909,869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111.92%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153.88% 

註：一、本表係填寫總行及國內外分支機構新臺幣部分（不含外幣）之金額。 
二、利率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益或成本受利率變動影響之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 
三、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指新臺幣利率

敏感性資產與利率敏感性負債）。 
四、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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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美金） 

                  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單位：美金千元，％ 

項目 
1 至 90 天

（含） 
91至 180天
（含） 

181 天至 1
年（含） 

超過 1 年 合計 

利率敏感性資產 $2,393,624 $281,004 $226,593 $175,788 $3,077,009 

利率敏感性負債 2,647,699   1,202,004 227,831  431,451 4,508,985 

利率敏感性缺口 (254,075)   (921,000) (1,238) (255,663) (1,431,976) 

淨值 5,890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65.24%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24,311.99%)

註：一、本表係填報總行及國內分支機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及海外分支機構合計美金之金

額，不包括或有資產及或有負債項目。 
二、利率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益或成本受利率變動影響之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

三、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指美金利率敏感

性資產與利率敏感性負債）。 
四、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三)主要外幣淨部位 
                                     單位：外幣／新台幣千元  

 九 十 五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九 十 四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原 幣 （ 千 元 ） 折 合 台 幣 原 幣 （ 千 元 ）  折 合 台 幣

主要外幣淨部位 日幣   3,151,775 883,758 美元     122,481    4,064,911
 （市場風險） 歐元       15,251 639,774 日幣   6,942,763    2,034,230
  港幣     45,597   193,714 歐元      40,105  1,600,472
 美元      4,771   157,924 加幣      26,200    742,229
 人民幣    25,787  107,940 澳幣     10,941    276,083
     

 
註：一、主要外幣係折算為同一幣別後，部位金額較高之前五者。 

二、主要外幣淨部位係各幣別淨部位之絕對值。 
三、本表信託投資公司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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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  

(一) 董事、監察人姓名及所具專業知識及獨立性之情形： 

職    稱 姓    名 派 任 日 期 學              歷 經              歷 
董 事 長 盧 正 昕 2004.04.19 美國印第安那州立大學企

管碩士 
花旗銀行台北分行副總

裁 
董    事 江 宏 仁 2006.01.01 輔仁大學法律系 台北國際商業銀行副總

經理 
董    事 李 良 吉 2006.01.01 東京日本大學商經學部經

濟學科 
台北區中小企業銀行總

經理 
董    事 何 奕 達 2006.01.01 MBA, 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A. T. Kearney, Inc. 管理

顧問 
董    事 林 英 峰 2004.04.19 美國底特律大學企管碩士 政大商學院院長 
董    事 徐 正 材 2006.01.01 美國舊金山大學室內設計

系肄 
厚生公司董事長 

董    事 陳 柏 蒼 2004.04.19 美國加州大學企管碩士 花旗銀行台北分行副總

裁 
董    事 陳 振 川 2005.09.23 美國西北大學土木工程博

士 
台灣大學土木系教授 

董    事 賈 堅 一 2004.04.19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企管碩

士 
花旗銀行台北分行副總

裁 
監 察 人 王 景 益 2006.01.01 美國伊利諾大學會計碩士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董事

長 
監 察 人 陳 碧 雲 2004.04.19 美國普瑞特理工學院電腦

碩士 
中國商銀國外部襄理，

建華銀行總稽核、建華

金控總稽核 
監 察 人 黃 崇 興 2006.01.01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

管理科學暨資訊系統博士

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副教授 
 
註 1：盧正昕、江宏仁、李良吉、陳柏蒼、賈堅一為具專業知識董事，林英峰、陳振

川為獨立董事，何奕達、徐正材為外部董事(未擔任經理部門職務之董事)。 
 
註 2：王景益、陳碧雲為具專業知識監察人。 
 
註 3：上述董事及監察人皆由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指派。 
 
 



 

  18

(二) 董事、監察人酬勞：                       單位：新台幣千元           

 職          稱  姓              名 董監事酬勞及車馬費  說         明 
 董    事    長  盧      正      昕 6,090  
 董          事  陳      柏      蒼 4,090  
 董          事  徐      正      材 234  
 董          事  陳      振      川 862  
 董          事  李      良      吉 324  
 董          事  何      奕      達 304  
 董          事  林      英      峰 2,324  
 董          事  江      宏      仁 324  
 董          事  賈      堅      一 2,220  
 監    察    人  陳      碧      雲 2,334  
 監    察    人  黃      崇      興 1,766  
 監    察    人  王      景      益 324  

(三) 持有本公司依股數排序前十名股東之姓名： 

本公司為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有之子公司。 
 

(四) 重大資產買賣處分情形： 

94.07.21~95.01.26 贖回復華奧林匹克全球組合基金 42,837,631 單位，計新

台幣 446,505,7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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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華銀行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 

一、銀行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銀行處理股東建議或糾紛等問題之方式

（二）銀行掌握實際控制銀行之主要股東及主

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之情形 
（三）銀行建立與關係企業風險控管機制及防

火牆情形 

（一）本行為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00%
持有股份之子公司，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三十六條規定遵守該公司對本行之管

理，其交辦事項均依規定辦理。 
（二）本行單一股東為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有關該公司股東適格性審查，由該公

司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十六條規定辦理。

（三）本行與關係企業之授信與交易均依金融控

股公司法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及母公

司之規定辦理，且採控股公司之方式對經

營業務適當切割；共同行銷則遵守金融控

股公司法第四十三、第四十八條規定及相

關法令辦理。 

（一）單一股東，股東會職權由本行董事會代

為行使，惟本行就屬股東會職權之部分

等仍先提請母公司董事會核議後再踐履

法令程序。 
（二）無其他重大差異。 

二、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銀行設置獨立董事之情形 
（二）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之情形 

（一）本行委請管理專家林英峰教授及陳振川教

授為獨立董事。 
（二）簽訂會計師委任合約時評估之，並提報董

事會審議。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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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 

三、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一）銀行設置獨立監察人之情形 
（二）監察人與銀行之員工及股東溝通之情形

（一）本行委請王景益先生及黃崇興先生擔任獨

立監察人。 
（二）監察人均列席參與董事會及股東會瞭解本

行狀況。 
（三）本行網站上設有「線上客服」，相關人員

可透過該管道進行溝通或提供相關資訊

與建議。 

無重大差異。 

四、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之情形 （一）本行已依法令規定將各項重要資訊以中英

文版本分別公告於相關網站，俾利害關係

人得隨時掌握本行經營狀況。 
（二）利害關係人可透過銀行網站、客訴專線與

本行負責人員溝通聯絡。 

無重大差異。  

五、資訊公開 
（一）銀行架設網站，揭露財務業務及本行公

司治理資訊之情形 
（二）銀行採行其他資訊揭露之方式（如架設

英文網站、指定專人負責銀行資訊之蒐

集及揭露、落實發言人制度、法人說明

會過程放置銀行網站等） 

(一) 本行遵守公開發行公司之相關規定已將各項

重要資訊以中英文版本分別公告於相關網

站。 
(二) 本行網站可選擇中英文資訊。 
(三) 本行網站之資訊有專責部門負責蒐集與維

護。 
(四)本行設發言人，由副總經理廖椿沄統籌並負

責相關重大訊息之發布，及答覆相關問題。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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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 

六、銀行設置審計委員會等功能委員會之運作

情形 
本行規模尚在擴展中，現階段尚無設置審計功能

委員會之必要。 
未設置                              

七、請敘明本行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銀行業公司治理運作守則」之差異情形及原因： 
本行為永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金控銀行子公司，有關股東會職權行使及董監事之選派，原則上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相

關法令及金融控股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有關規定辦理。本行鑒於公司規模，未設置董事會下之功能委員會。 
八、請敘明本行對社會責任所採行之制度與措施及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本行配合母公司持續不斷地贊助並參與各項活動，期許藉由各項回饋活動及消費者信用保護，增加客戶對本行的信任及增進企業形象，

並提升企業競爭力，以造福社會大眾，期能在追求企業利潤的同時也承擔社會責任。過去數年來，本行配合母公司永豐金控對公益活動、

文化藝術活動及學術活動提供贊助，尤其在文化表演藝術領域著墨甚深，並屢獲行政院文建會頒發文馨獎肯定，今後我們將持續為表演

團體的製作發表及創意人才的培養貢獻心力，並將華人的精緻藝術帶到世界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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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 

九、其他有助於瞭解本行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董事出席及監察人列席董事會狀況、風險管理政策及風

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消費者保護或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銀行（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

任保險之情形等）： 
(一) 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本行知悉之公司治理高階課程均通知董事及監察人，依其意願代為報名，並監控進修情形，以符法令

規定。 
(二) 董監出席狀況：本行董事會均邀請監察人列席，董事及監察人人數均達三分之二以上。 
(三) 利害關係人迴避：本行董事就利害關係議案均依章程規定，要求其不得參加表決。 
(四) 責任保險：本行董事及監察人之責任保險均配合母公司統一投保。 
(五) 風險管理及執行：為有效管理銀行所面臨各項營運風險，由本行董事會核准各項風險管理政策，藉由授信額度設定、交易部位及

損益之限額監控、標準化作業流程、自行查核及稽核機制等之實施，分對信用、市場、作業及流動性風險作控管，以確保本行風

險管理機制有效運作。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請參閱本行重要財務業務資訊揭露，包括資本適足性、資產品質、授信風險集中

情形、流動比率、資產及負債之到期分析、利率敏感性、主要外幣淨部位。 
(六) 消費者保護：本行經常審閱相關章則及文件，充分注意消費者保護法及公平交易法之規定；本行客戶可透過網站或申訴及建議專

線表達意見或申訴事項，對客戶提供意見或申訴案件設專人處理。 
(七) 經理人職責：本行於章程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明訂董事會及經理部門職責劃分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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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新推出金融商品相關資訊： 

(1)「好利旺」十年期美元計價保本型利率組合商品。 
(2)「好利旺」五年期港幣計價保本型利率組合商品。 
(3)「月月欲4%」三年期美元計價保本型匯率組合商品。 
(4)「雙層集利」五年期美元保本利率組合商品。 
(5)「集利酷」 三年期美元保本利率組合商品。 
(6)「好事成雙」 二年期美元保本利率組合商品。 
(7)「好利旺」 三年期美元計價保本利率組合商品。 
(8)「金銀島系列之四千金」 二年期組合式商品。 
(9)「步步高升1號」 三年期美元計價組合式商品。 
(10)「步步高升2號」 二年期港幣計價組合式商品。 
(11)「步步高升3號」 三年期美元計價組合式商品。 
(12)「集利酷3號」 五年期美元保本利率組合商品。 
(13)『美利保1號』組合式商品。 
(14)『美利保2號』組合式商品。 
(15) 美元五年期集利酷5號專案。 
(16)『得利酷七號』3.5年期新台幣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17)『得利酷8號』3.5年期新台幣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18)『港利保1號』1年期港幣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19)『太陽神3號』3個月期美元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20)『港利保2號』1年期港幣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21)『集利酷7號』2年期美元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22)『港利保3號』1年期港幣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23)『集利酷8號』7年期美元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24)『得利酷9號』3.5年期新台幣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25)『集利酷9號』5年期美元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26)『美利保3號』1年期美元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27)『美利酷1號』6個月期美元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28)『集利酷13號』5年期美元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29)『得利酷15號』3.5年期新台幣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30)『太陽能1號』2年期美元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31)『港利保5號』9個月期港幣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32)『港利保6號』9個月期港幣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33)『獲利無限1號』1年期美元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34)『歐利酷3號』6個月期美元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35)『得利酷16號』5年期新台幣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36)『昇生不息』2年期美元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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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集利酷11號』7年期美元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38)『集利酷14號』7年期美元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39)『港利保7號』1年期港幣保本型組合式商品。 
 


